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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包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会计估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拟对 2024 年 12 月及以后达到预计使用状态的部分

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的折旧年限进行会计估计变更。不会对公司 2024 年及

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估计的议案》。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情况 

   (一)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之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产的

性质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和预计净残值，公司结合固定资

产的实际使用情况，为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在遵循

会计核算谨慎性原则的基础上，拟对2024年12月及以后达到预计使用状态的部分

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的折旧年限进行变更。2024年12月以前的固定资产折旧

年限保持不变。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 

1、公司拟对部分房屋及建筑物折旧年限变更的原因 

随着房屋建造技术的进步及建筑材料的更新迭代，公司新增房屋建筑物较原

有的房屋建筑物采用了较高的建筑设计、更高规格的建筑材料和施工标准。公司



最新土建设计方案的一般说明，适用于抗震设防致度为6-8度的一般框架结构，

本工程建筑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抗震设防类别为标准设防类(丙类),设计地震分

组为第一组,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05g，场区特征周期为0.65s；本工程上

部结构抗震等级:四级，上部结构的嵌固部位为一层楼面(-0.600、士0.000)；本

工程建筑结构的安全等级为二级、结构设计使用年限为50年，基础设计使用年限

为50年。 

公司结合土地使用权剩余年限不足50年等因素，作出适度调整部分新建的房

屋及建筑物折旧年限。 

2、公司拟对部分机器设备的折旧年限进行变更的原因 

公司最近拟投产的机器设备主要有造纸机和供热电汽设备及配套。新购置造

纸机及配套，据设备的主要供应商提供的设备说明，该设备较传统的造纸机，采

用先进的材料应用、精密制造工艺赋能和智能监控与维护体系护航，在精细呵护

下可安稳运行20年以上。新建供热电汽的主要设备锅炉和汽轮机及配套，公司现

有的供热电汽设备自2012年投入使用以来至今已有12年之久，该设备在公司的精

良保养运行下，其产汽、电效率仍保持着良好状态，公司管理层预计在现行的运

行及保养环境下，该设备可再使用8年以上。因此，公司拟适度调整新购建机器

设备的折旧年限。 

综上所述，为了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

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参考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固定资产会计政策，

公司拟将2024年12月及以后达到预计使用状态的房屋及建筑物折旧年限变更调

整为5-40年，机器设备折旧年限调整为5-20年。公司以后新购建固定资产均以上

述的评判方式进行合理的折旧年限估计。 

（三）变更内容及变更日期 

本次变更预计使用年限的资产类别主要为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自2024



年12月起执行，适用于2024年12月及以后达到预计使用状态的部分房屋及建筑物、

机器设备。2024年12月以前已达到预计使用状态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保持不变。 

变更前后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会计估计对比 

资产类别 折旧方法 变更前折旧 变更后折旧 

房屋及建筑物 年限平均法 5-20年 5-40年 

机器设备 年限平均法 5-10年 5-20年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拟对2024年12月及以后达到预计使用状态的部分房屋及

建筑物、机器设备的折旧年限进行会计估计变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

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因此，不会对

公司2024年及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三、审计委员会、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一）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并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合理调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不会对

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

资产》之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合理调整。执行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

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

确的会计信息。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三）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森林包装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会计估

计变更的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

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业务

办理(2024年5月修订)》及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允反映了森林包装公司会计

估计变更情况。 

特此公告。 

 

森林包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19日 

 

 


